
《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》第七届编辑委员会

编委、通讯编委提名要求

一、新提名编委（含通讯编委）执行《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编辑委员会

通则》规定

二、编委（含通讯编委）续聘规定

（一）上届编委任期内（2019-2023 年）工作考核情况无功绩，如全部

符合以下 3项条件，不再提名编委。

1. 任期内未参加编委会议；任期内未参加全国和省学会行为医学年会等

学术活动。

2. 任期内未参与杂志审稿的编委；

3. 任期内编委本人及所在单位人员，在本刊无学术论文发表；或任期内

投稿少于 7 篇；

（二）编委（含通讯编委）续聘年龄规定

年龄计算截至：2023年 12 月 31 日

顾问 年龄原则上不应超过 75 岁

总编 年龄不超过 70 岁；除了拟受聘期刊外，未在中华医学会主办

的其他期刊中担任总编辑职务。

新聘任副总编辑 年龄不超过 65岁

编委 续任编委年龄不宜超过 70岁；新聘任的编委年龄一般不超过 65

岁（1958年 12月 31日后出生）。

通讯编委 年龄不超过 55岁（1968年 12月 31日后出生）


